益阳市河道砂石
以票控收签单发航管理指导意见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河道砂石资源收入管理，防止国有资源流失、砂石水上运输事故发生，确保河道砂石收入及时入库和水上运输安全。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运砂船超载治理工作的通知》、《湖南省河道采砂资源开采权出让收入管理办法》、《关于统一经营管理方式下河道砂石资源有偿使用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益财建〔2020〕179号）、《关于全市河道采砂管理工作专题会议纪要》（益府阅〔2019〕19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意见。

第二条  本意见所指河道砂石以票控收签单发航管理包括河道采砂和河道疏浚等涉砂活动。

第三条  益阳市范围内政府统一经营的河道采砂和河道疏浚（河道管理范围内活动）的涉砂活动，应严格落实采运票据管理和签单发航制度。

第四条  河道砂石采运票据和签单发航单据由省、市统一印制（河道疏浚采运票据由市水利局会同市财政局印制），河道砂石采运票据由市河道采砂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市砂管办）管理与发放；签单发航单据由当地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与发放。

市砂管办应建立河道砂石采运票据发放管理制度，采运票据实行“以票管收，以单管运”的办法控制河道砂石采挖（疏浚）量和砂石销售收入。当地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每月15日前将上月河道砂石采挖（疏浚）量、砂石销售收入和票据汇总情况报市河道采砂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经市税务局和市财政局确认河道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缴库后，市砂管办核发当月采运票据。

采砂（疏浚）所在地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市砂管办领取签单发航单据，按签单发航制度要求随同砂石采运票据一同签单发航。 

各相关单位应加强采运凭单管理，指定专人负责采运凭单的登记、保管、发放、回收、统计等工作。砂石经营企业须及时、主动向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上交和领取票据。

第五条 部门和单位职责

市水利局负责对采运凭单发放和回收管理工作的监管；根据工作需要，会同市交通运输局依法对采、运砂船舶有效证件、采运凭单和采、运砂情况进行稽查；加强执法巡查，严厉打击违法采、运砂行为。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采（运）砂船舶、规划内集中停靠点及砂石码头的管理，依据职责权限对通航水域内采（运）砂船舶实施监管，依法查处采（运）砂船舶相关违法违规行为。

市税务局按《关于统一经营管理方式下河道砂石资源有偿使用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益财建〔2020〕179号）要求负责河道砂石经营收益的征收管理。

市财政局负责将涉砂处置收益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通过财政非税汇缴结算户进行分级清算。

砂石经营企业负责采运凭单的现场签发和砂石采运量数据统计上报到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县、市、区砂管办），向所在地税务机关办理河道砂石经营收益税费收入申报。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审计局等部门按各自职责做好河道砂石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管委会）按属地管理原则负责采（运）砂船签单发航工作。

第七条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管委会）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认真抓好以票控收和签单发航工作。对监管不力，造成重大问题的，依法依纪处置。

第八条  本意见自2021年1月  日开始实施。



